
路加福音 16:19-31 (丙年) 聖靈降臨期 9月 25日至 10月 1日之主日 

1. 看路加福音，不難發現路加筆下的耶穌對「貧窮人」──弱勢人士──特別有

份憐憫的心腸，對「富足的人」──有權有勢人士──的冷酷與無情則予以毫

不留情的鞭韃。在福音書的起頭已略見端倪，馬利亞的《尊主頌》已開宗明義

表明基督要來帶給世人的信息：「他叫有權柄的失位，叫卑賤的升高。他叫飢餓

的飽餐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」(路加福音 1:52-53) 在平原寶訓福中(類同

馬太福音之登山寶訓)，耶穌的重點也放在「貧窮人」身上：「貧窮的人有福了！

因為上帝的國是你們的。現在飢餓的人有福了！因為你們將得飽足。」然後毫

不客氣地論到「富足的人」的禍：「但你們富足的人有禍了！因為你們已經受過

安慰。你們現在飽足的人有禍了！因為你們將要飢餓。」(路加福音 6:20-21, 24-25) 

又在一次耶穌出席法利賽人的宴會中，毫不諱言地對宴會中的人說：「你準備午

飯或晚餐，不要請你的朋友、弟兄、親屬和富足的鄰舍，免得他們回請你，你

就得了報答。你擺設宴席，倒要請那貧窮的、殘疾的、瘸腿的、失明的，你就

有福了！因為他們沒有甚麼可報答你。到義人復活的時候，你要得到報答。」(路

加福音 14:12-14) 這一次耶穌就以故事形式，將「財主與拉撒路」兩人生前死後

的遭遇作對照，把平原寶訓中的「福」與「禍」闡述出來。 

2. 在故事的起頭，耶穌特別以對比的文學手法凸顯財主和拉撒路兩人的極端際遇。

談到財主，耶穌說他：「穿著紫色袍和細麻布衣服，天天奢華宴樂。」(19節) 這

句開場白雖然簡單，但足以把財主一生所關心的事表露無遺。當時猶太人的服

飾主要有裏衣及外衣兩件衣服，財主所穿著的紫色袍便是外衣，而「紫色」並

不是一般人所能使用的顏色。耶穌在受難的故事中被羅馬士兵給他穿上紫袍，

又給他戴上荊冠，用以譏諷耶穌為「猶太人的王」(馬可福音 15:17；約翰福音

19:2,5)。這表明了「紫色」有其象徵意義，表示有著特殊的身分和尊貴的社會

地位，不是一般人可以隨便使用的。加上他穿的還有「細麻布」織成的裏衣，

都在在顯示了財主必定是大戶人家，有財有勢，住的一定不會是平民百姓家，

而是有「門口」的大宅，那裏就是拉撒路每天被人抬去行乞的地方(20 節)。故

事中提到的「門口」其實是一度閘門(gate)，只有大宅才會裝上，一來顯示身價，

二來用以阻隔外邊的人，這一切足以顯示財主家底之豐厚。然而財主每天只顧

「奢華宴樂」，區區幾隻字便說明了這位財主每天的應酬和生活，都得花上極多

的錢財。所謂物以類聚，與他「宴樂」的人相信也是非富則貴之族。 

3. 跟著出場的是一位討飯兒，痛瘡是他身體的衣裳，財主桌子上掉下來的零碎是

他的宴饗，街上的流浪狗是他的朋友。這樣細緻的描述，顯出了財主與這位討

飯兒的極端際遇：財主家財萬貫，另一位則一無所有。然而有一點是整個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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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─甚至是整部福音書的重點，就是在所有耶穌提及的故事人物中，只有這篇

的一個人物被冠上姓名，他的名字叫「拉撒路」。耶穌刻意為這個討飯兒冠上名

字，極不尋常，明顯地是要表達這位在世經歷極大悲慘遭遇的人，在上帝國裏

沒有被忘記，他的名字已記在生命冊裏。對於猶太人，名字(name)十分重要，

代表了人的尊嚴和價值，也象徵了上帝恩典與能力的臨在；我們向上帝禱告，

不也是奉主耶穌基督的「名」嗎？而且名字本身也有其意思，像拉撒路這個名

字，希臘文是 Lazarus，而希伯來文是 Eleazar，意思是「上帝已來救助」(God has 

helped)，套在這個故事裏，便發揮出強烈的對比：財主的冷酷和上帝的憐憫。 

4. 死亡是最有效的平衡器，陰間成為財主最後的歸宿，而拉撒路卻被天使帶去放

在亞伯拉罕的懷裏──這是猶太人認為一生中最蒙上帝祝福的事(22 節)。這並

不是說所有財主都要下到陰間，永遠與上帝隔絕，而是故事中的財主在死後仍

然與生前一樣，沒有醒悟自己對待拉撒路的態度還是何等傲慢。他似乎不知道

他曾擁有的一切都是出於上帝，是上帝特別賜給他，要他好好管理，用以幫忙

有需要的人，替上帝照顧他的子女，就是那些貧窮的、殘疾的、瘸腿的、失明

的，這樣才配得上是亞伯拉罕的子孫。 

路加在福音書的起頭，便提到施洗約翰曾向以色列人警告說：「你們要結出果子

來，和悔改的心相稱。不要自己心裏說：『我們有亞伯拉罕為祖宗。』我告訴你

們，上帝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。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，

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，丟在火裏。」(路加福音 3:8-9) 故事中財主雖稱亞

伯拉罕為「我祖」，期待與亞伯拉罕扯上關係，好得到亞伯拉罕紀念，但都如施

洗約翰所預示的：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，丟在火裏，而他正在這火焰裏，

極其痛苦(24 節)。更糟的是財主到了這個時候，面對著這個境況，還沒有醒覺

自己生前從來沒有好好照料過拉撒路，連一次也沒有。當他見到拉撒路在亞伯

拉罕的懷裏時，竟然還先後兩次去請亞伯拉罕「打發」拉撒路來為他作點事情

(24, 27節)。這種根深柢固的優越感使他把拉撒路看成是自己的跑腿，根本沒有

關心過如拉撒路等比他低微的人。如今死後還不醒悟，可以想像他在生前哪會

立好心腸接待過像拉撒路這樣的人？ 

拉撒路在整個比喻中都是默默無聲的，對生前悲慘的際遇沒有半句抱怨的話，

死後也沒有對財主幸災樂禍，更沒有對財主要他做跑腿而萌生怨恨，最後他得

到最大的祝福，被天使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裏，還給他「拉撒路」這個名字。

相比之下，財主橫梗的心(hardness of heart)顯明易見，甚至到了陰間也沒有對拉

撒路生前的坎坷境況表示同情與關心。他將永遠被上帝忘記。 


